
2021年10月

©2021 德勤越南税务师事务所版权所有 保留一切权利

本通讯仅供参考，非供分发或销售

快讯
2021年10月19日因应
COVID-19影响协助企业
和市民的税收减免办法
第406/NQ-UBTVQH15号
决议及第92/2021/ND-CP
号法令指引

第406/NQ-UBTVQH15号决议及第92/2021/ND-CP号法令税务新知 | 第 1页

背景信息

关键重点

1. 对部分对象减征30%的2021年企业所得税（"CIT"）；

2. 对个人和个体户免征应纳税款（2021年三、四季度）；

3. 对2021年11月1日至12月31日止期间减征增值税（"VAT"）；

4. 对2020和2021年的逾期缴税、土地使用费及土地租赁费免征滞纳金。

• 2021年10月19日，国会常务委员会正式颁布因应COVID-19疫情影响协助企业和市民的
税收减免办法第406/NQ-UBTVQH15号决议（"第406号决议"）。此决议自签发日起生效。

• 2021年10月27日，政府因应发布第406号决议执行指引第92/2021/ND-CP号法令（"第92
号法令"），法令同日生效。

• 本期新知中，德勤越南将汇总第406号决议及第92号法令规定的关键重点，供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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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征 VAT

减征30%的2021年应付CIT，
前提是：

i. 2021年收入总额不超过2千亿
越南盾；以及

ii. 2021年收入总额与2019年的
相比有所下降

注：条件 (ii) 不适用于2020和
2021税收期间新设立、通过合
并、分立、解散或破产等变更
所有权形式转型成立的纳税人。

从2021年11月1日至12月31日止，
对以下货物和服务降低30%的VAT
税率（适用于采用抵扣法的纳税
人）及降低30%的VAT征收率
（适用于采用直接法的纳税人）：

• 交通运输、住宿、餐饮服务等；
以及

• 出版物及服务、电影院服务但
不包括在线平台提供的货物和
服务。

第406/NQ-UBTVQH15号决议（2021年9月10日）

税收减免

减征 C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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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征PIT、VAT及其他税款

适用对象：2021年内在受COVID-19疫情
影响县级地区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个人、
个体户，受影响地区应由省级人民委员
会划分确定。

免税时间：2021年三、四季度

注：不适用于提供软件产品及服务；
数码娱乐品及服务如电子游戏、数码电
影、数码照片、数码音乐及数码广告等
所带来的收入。

免征滞纳金

• 适用于在2020年发生亏损的企业、
组织（包括附属单位、营业地点）；

• 免征逾期税款、土地租赁费的滞纳金；

• 免征时间：2020年及2021年的滞纳金。

注：不适用于决议生效日前的已支付滞
纳金。

第406/NQ-UBTVQH15号决议（2021年9月10日）

税收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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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 第92/2021/ND-CP号法令

适用条件

• 期间可适用CIT减税优惠的收入总额（《企业所得税法》第8条）是包括企业合作经营
的所有销售费、加工费、服务费，包括企业享有的价格补贴、附加费和额外费
用， 但不包括收入减项、财务收入和其他收入。

• 期间的CIT应税收入总额包括载于年度合并财务报表的附属单位和营业地点的收入。

CIT减税计算

• CIT减免税额以企业总收入为计算基础（包括《企业所得税法》第8条3款规定的收入）

• CIT减免税额是在减除企业享有的CIT优惠额后，在2021年纳税期间的应付CIT基础
上 计算。

申报流程

• 纳税人应在确定每季的CIT预缴金额时，自行计算减免税额；

• 纳税人应按2021年9月29日发布的第2021/TT-BTC号实施细则附件的申报表格，及此法
令关于CIT减税的附录，申报CIT减免税额。

第92/2021/ND-CP号法令

于2021年10月19日颁布的第406号决议指引法令

对部分对象减征30%的2021年企业所得税（"CI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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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 第92/2021/ND-CP号法令

适用对象
• 从事各行业、位于各地点、以任何纳税申报形式的居民个人和个体户。

（第406号决议规定的营业收入除外）

免税税种及时
间

• 免征与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应付PIT、VAT、特种消费税、自然资源税和环境保护税；

• 免税期间：2021年三、四季度的月份；

• 若纳税人已支付上述期间的税款，则多缴税款将和下一个纳税期间的欠税款抵消；
或申请退税（如有）。

对个人和个体户免征应纳税款（2021年三、四季度）2

第92/2021/ND-CP号法令

于2021年10月19日颁布的第406号决议指引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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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 第92/2021/ND-CP号法令

适用对象

• 适用于在以下经济领域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和组织，包括：

(i) 交通运输、住宿、餐饮服务等；以及

(ii) 出版物及服务、电影院服务但不包括在线平台提供的货物和服务。

• 符合此法令附录的减税货物和服务清单；

• 减征2021年1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止的VAT。

减税程度
• 采用抵扣法的企业和组织，符合此法令附录清单的货物和服务获降低30%的VAT税率；

• 采用直接法的企业和组织，符合此法令附录清单的货物和服务获降低30%的VAT征收率。

流程

• 说明如何通过抵扣法和直接法方式开具纳税发票；

• 规定对符合减税条件的货物和服务单独开具发票：

• 若纳税人未计入减免税额，则买卖双方应拟定纪录并开具修正发票，申报调整金额，
以减少相应的销项和进项税。

对2021年11月1日至12月31日止期间减征增值税（"VAT"）3

第92/2021/ND-CP号法令

于2021年10月19日颁布的第406号决议指引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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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 第92/2021/ND-CP号法令

适用对象

• 适用于在2020年发生亏损的企业、组织（包括附属单位、营业地点）；

• 免征逾期税款、土地使用费及土地租赁费的滞纳金；

• 免征时间：2020年及2021年的滞纳金。

• 对于已在第406号决议生效日前（即2021年10月19日）支付滞纳金的纳税人，不予以
办理。

流程

• 纳税人应备妥免征滞纳金的书面要求，并以电子、直接或邮政方式送达税务机关。

• 自接收纳税人的书面要求的15个工作日内，税务机关将：

(i) 对不合格案列：发布不接受免征滞纳金的通知；

(ii) 对合格案列：发布接受免征滞纳金的通知。

特殊案列
• 针对案列 (i)，纳税人将补充纳税申报；而案列(ii) ，通过税收稽查结论应纳税款、
土地租赁费增加，则纳税人无需缴纳2020、2021年度的税费滞纳金。

对2020和2021年的逾期缴税、土地使用费及租赁费免征滞纳金4

第92/2021/ND-CP号法令

于2021年10月19日颁布的第406号决议指引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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